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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23年12月，一起发生在网
吧的猝死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年
仅28岁的王杰（化名）从12月10
日晚进入网吧后，连续上网游戏
长达46小时。14日晚，当其他顾
客发现他在卫生间长时间未出
时，网吧工作人员破门而入，发现
王杰已昏迷不醒。尽管工作人员
立即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并拨打

120，医护人员赶
到现场后仍宣告
王杰抢救无效死
亡。监控视频显
示，在这4天时间
里，王杰几乎没有
离开过电脑前，网
吧工作人员也从
未对其超长时间
上网行为进行提
醒或劝阻。尸检
报告显示王杰死
因为“原因不明
的猝死”，但长时
间上网与猝死之
间的关联性无法
排除。

【律师说法】

本案涉及经营者的安全保障
义务与消费者自身责任之间的平
衡问题。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网吧作为经营场所，对消费者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种义务不
仅包括提供安全的上网环境，还
应包括对明显可能危害消费者健
康的行为进行必要提醒和劝阻。
王杰连续上网46小时，网吧却没
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存在一定

过错。
但另一方面，王杰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长时间不休息上网的
危害是常识性认知，其自身过错
更为明显。最终，法院判决网吧
承担20%的赔偿责任，既体现了
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
也遵循了“责任与过错相适应”的
原则。

【温馨提示】

健康安全无小事，切莫让一
时的沉迷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对网民而言，应科学合理安排上
网时间，连续上网最好不要超过4
小时。当出现胸闷、心慌等不适
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上网并寻求
帮助。建议设置闹钟提醒休息，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活动身体，补
充水分。

对网吧经营者来说，应建立
健全巡查制度，对长时间上网的
顾客要及时提醒。可以在显著位
置张贴健康警示，配备必要的急
救设备和药品，定期对工作人员
进行急救培训。同时，要完善应
急预案，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
及时、专业地处置。

【案情回顾】

2015年9月，一场以“高额回
报”为诱饵的非法集资活动在A
市悄然展开。杨某某通过注册成
为新商路公司会员后，先后成立
了两家所谓的“订单中心”和电子
商务服务中心。在短短3年时间
里，他以“消费新业态”“本地电
商”等时髦概念为幌子，向815名
社会公众吸收资金6836.7万元。
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入了新商路公
司法定代表人高某某的个人账
户。2018年，当资金链断裂无法
兑付时，众多投资者才如梦初醒，
纷纷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审计发现杨某某实际提现数
额仅为474.1万元，其余资金去向
成谜。案发后，杨某某虽主动投
案并退缴1万元赃款，但已造成众
多投资者血本无归的严重后果。

【律师说法】

本案是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件。杨某某以高额回报为
诱饵，通过设立所谓“订单中心”
的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
资金，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七
十六条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的构成要件。虽然杨某某辩称自
己只是新商路公司的普通会员，
但事实上他在本地区承担着组
织、领导、管理职责，其行为已严
重扰乱金融秩序。

此类案件往往具有几个显著
特征：一是承诺高额固定回报，远
高于银行正常理财收益；二是资金
流向不透明，往往转入个人账户；
三是采用“拆东墙补西墙”运作模
式。法院在审理时综合考虑了杨
某某的自首情节、认罪认罚态度以
及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最终认定
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属
于从犯，依法从轻处罚。

【温馨提示】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
然伴随高风险。那些承诺“保本
高息”的投资项目，往往就是非法
集资的陷阱。投资者要牢记三

点：一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是
“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二要
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理财投
资；三要对任何投资保持理性，不
要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

特别提醒中老年投资者，当
前非法集资手段不断翻新，常常
打着“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
旗号，更具迷惑性。在投资前一
定要做到“三看”：看资质、看回
报、看流向。同时要明白，参与非
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案发，
很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结局。建
议市民在进行大额投资前，最好
先咨询专业法律人士，避免落入
非法集资的陷阱。

举案说法

别让“高息”迷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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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必知
民间借贷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

见，但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屡见不鲜。
很多人因为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导
致自己的权益受损甚至触犯法律。本
期普法课堂将梳理民间借贷中的关键
法律条文，帮助大家规避风险，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

借贷关系成立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六百六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
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
付利息的合同。第六百六十八条规
定：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自
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贷关系不以书面借条为唯一凭
证，微信记录、转账凭证、录音等均可
作为证据。建议签订书面借条，明确
借款金额、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关
键条款。

违法借贷的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三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
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无效借贷情形包括：借款用于赌
博、吸毒等违法活动、套取金融机构贷
款转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违背公序良俗。违法借贷不受法
律保护，出借人可能面临资金损失，同
时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合法追讨债务的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非法催
收有明确规定，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
规定：催收非法债务，使用暴力、胁迫
等方法，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第二
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合法追债方式包括：与债务人友
好沟通，达成还款协议；向法院起诉，
申请强制执行；对于债权债务关系明
确的，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利息与利率的规定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规定：禁
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
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根据最新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利
率不得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4倍。

诉讼时效注意事项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
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
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之日起计算。

合法借贷受保护，违法操作要担
责，暴力催收不可取。民间借贷看似简
单，实则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无论是出
借人还是借款人，都应了解相关法律规
定，做到“借得明白，还得清楚”。

原庞博整理

网吧猝死谁之过

（山西光耀律师事务所李勇灵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山西宇誉律师事务所张欣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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